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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的申请

和办理

审理类别：行政决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四条

《商标评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

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

构办理。

八、 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材料

1. 申请书首页；

2. 申请书正文，正文须载明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3. 驳回通知书送达证据。邮寄送达的，须递交驳回通知书信封原

件；电子发文方式送达的，不需要提交送达证据。

4. 委托代理机构办理的须提交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原件；

5. 复审申请人名义与注册申请人名义不一致的，须提交申请人的

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和名义变更证明文件或转让证明；驳回领土延

伸注册申请复审须提交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6. 驳回领土延伸注册申请复审申请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商标

驳回通知书和 wipo 通知函，并附中文翻译。



7. 有证据材料的须附证据目录。

8. 需要在提出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在申请书中声明，

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提交。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

式提交，还可以通过商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

（一）提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递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

复审申请。通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的，须

按照网上申请填写要求上传申请材料，已通过纸件办理的，不可重复

递交网上复审申请。

（二）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的受理

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局应当

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缴费通知书》，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

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缴费，财

务完成对款后商标局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

构发出补正通知，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不予受

理的，说明理由、法律依据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的审理

商标局在受理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做出决定。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

商标局在审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法院正

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

审查。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程序。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受理、审理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

裁文公开等。

十二、 审理时限

商标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十三、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按类别收费，一类 750 元，在线提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

的，一类 675 元。

十四、 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将《注册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送

达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五、 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决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数据电文的方式送达

当事人。当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

达当事人。

十六、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七、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八、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http://sbj.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局

邮政编码：100088

十九、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 8:00 至 11:30；13:30 至 17: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线“湾

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二十、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二部分 商标不予注册复审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商标不予注册复审。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的申请和办

理

审理类别：行政决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商标评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

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

构办理。

八、 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申请材料

1. 申请书首页；

2. 申请书正文，正文须载明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3.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4. 不予注册或部分不予注册决定书；

5. 不予注册或部分不予注册决定书送达信封原件；

6. 有代理的须提交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原件；

7. 有证据材料的须附证据目录；

8. 需要在提出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在申请书中声明，

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提交。不予注册复审的申请材



料和补充材料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数量提交相应份数的副本材料，

副本材料与正本材料须一致，如不一致，应当在证据目录逐一说明。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商标不予注册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提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

（一）提交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申请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递交商标评审申请。

（二）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的受理

商标商标不予注册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局应当向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缴费通知书》，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收到

《缴费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缴费，财务完

成对款后商标局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

发出补正通知，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不予受理

的，说明理由、法律依据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商标局受理后，商标局将申请书副本及有关证据材料送达原异议

人，通知其参加并提出意见。原异议人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商标局提交意见书及其副本；未在规定期限内答辩或提出意

见的，不影响案件审理。



（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的审理

商标局在受理商标不予注册申请且完成质证后，对申请材料进行

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做出决定。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

商标局在审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法院正

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

审查。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程序。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受理、质证、审理与决定（文书）制作

与送达、裁文公开等。

十二、 审理时限

商标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

异议人和被异议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可以延长六个月。

十三、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按类别收费，一类 750 元。

十四、 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将《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决定书》送

达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五、 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决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达当事人。

十六、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七、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八、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http://sbj.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局

邮政编码：100088

十九、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 8:00 至 11:30；13:30 至 17: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线“湾

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二十、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三部分 撤销注册商标复审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撤销注册商标复审。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的申请和办理

审理类别:行政决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四条

《商标评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

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

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八、 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材料

1. 申请书首页；

2. 申请书正文，正文须载明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3.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4. 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决定书或撤销注册商标通用名

称决定书；

5. 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决定书或撤销注册商标通用名

称决定书送达信封原件；

6. 有代理的须提交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原件；

7. 有证据材料的须附证据目录；

8. 需要在提出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在申请书中声明，

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提交。撤销复审的申请材

料和补充材料须提交与正本材料一致的副本材料，如不一致，应

当在证据目录逐一说明。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提

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

（一）提交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递交撤销注册商标复审

申请。

（二）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的受理

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局应当向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缴费通知书》，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收到

《缴费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缴费，财务完

成对款后商标局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

发出补正通知，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不予受理

的，说明理由、法律依据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商标局受理后，将申请书副本及有关证据材料送达被申请人。被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商标局提交答辩书及其

副本；未在规定期限内答辩的，不影响商标局的评审。

（三）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的审理

商标局在受理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且完成质证后，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做出决定。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

商标局在审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法院正

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

审查。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程序。



十一、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受理、质证、审理与决定（文书）制作

与送达、裁文公开等。

十二、审理时限

商标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十三、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按类别收费，一类 750 元。

十四、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将《撤销注册商标复审决定书》送

达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五、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决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达当事人。

十六、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七、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八、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 : http: //sbj. 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邮政编码:100088

十九、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8：00 至 11：30；13：30 至 17：

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

线“湾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二十、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四部分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注册商标无效宣告。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的申请和办理

审理类别:行政裁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

款

《商标评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

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

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八、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材料

1. 申请书首页；

2. 申请书正文，正文须载明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3.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4. 有代理的须提交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原件；

5. 有证据材料的须附证据目录；

6. 需要在提出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在申请书中声明，

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提交。无效宣告的申请材

料和补充材料须提交与正本材料一致的副本材料，如不一致，应

当在证据目录逐一说明。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提

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

（一）提交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递交注册商标无效宣告

申请。

（二）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的受理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局应当向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缴费通知书》，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收到



《缴费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缴费，财务完

成对款后商标局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受理通知书》。申

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

发出补正通知，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不予受理

的，说明理由、法律依据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商标局受理后，将申请书副本及有关证据材料送达被申请人。被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商标局提交答辩书及其

副本；未在规定期限内答辩的，不影响商标局的评审。

（三）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的审理

商标局在受理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且完成质证后，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做出裁定。当事人对商标局的裁定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

商标局在审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法院正

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

审查。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程序。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受理、质证、审理与裁定（文书）制作

与送达、裁文公开等。

十二、 审理时限

依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提出无效宣告申请的，商标局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商标



代理机构。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可以延

长三个月。

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提出无效宣告申请的，商标局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商

标代理机构。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可以

延长六个月。

十三、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按类别收费，一类 750 元。

十四、 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裁定后，将《无效宣告请求裁定》送达当事

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五、 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裁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达当事人。

十六、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七、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八、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 : http: //sbj. 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邮政编码:100088

十九、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8：00 至 11：30；13：30 至 17：

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

线“湾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二十、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五部分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的申请和

办理

审理类别:行政决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商标评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

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

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八、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材料

1. 申请书首页；

2. 申请书正文，正文须载明明确的评审请求、事实、理由和法律

依据；

3.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4.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裁定书；

5.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裁定书送达信封原件；

6. 有代理的须提交商标评审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原件；

7. 有证据材料的须附证据目录。

8. 需要在提出申请后补充有关证据材料的，应在申请书中声明，

并自提交申请书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提交。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

式提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

（一）提交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递交注册商标无效宣告

复审申请。

（二）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的受理

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商标局应当

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缴费通知书》，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

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缴费，财

务完成对款后商标局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向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

构发出补正通知，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补正。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不予受

理的，说明理由、法律依据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的审理

商标局在受理无效宣告复审申请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理，在法

定期限内依法做出决定。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

商标局在审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在先权利的确定必须以法院正

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

审查。中止原因消除后，应当恢复审查程序。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受理、审理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

裁文公开等。

十二、 审理时限

商标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

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十三、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按类别收费，一类 750 元。

十四、 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将《无效宣告复审决定书》送达当

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五、 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决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达当事人。

十六、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七、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八、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 : http: //sbj. 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邮政编码:100088

十九、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8：00 至 11：30；13：30 至 17：

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

线“湾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二十、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六部分 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办理撤回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撤回商标评审申请审理

审理类别：行政决定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一条申请人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决定、裁定前，可以书

面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要求撤回申请并说明理由，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

可以撤回的，评审程序终止。

第六十二条 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

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

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但是，经不予注册复审程序予以核准注册后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宣

告注册商标无效的除外。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撤回商标评审申请，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

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

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

构办理。

八、 撤回商标评审申请材料

1. 撤回商标评审申请书；

2.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3. 商标代理机构代理申请人提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须提交体

现特别授权的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

九、 申请接收方式

所有撤回商标评审申请均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方式提交；在

线提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的，还可以通过商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和审理

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在商标局作出该案决定、裁定前，向商标

局提交撤回商标评审申请材料，商标局认为可以撤回的，向申请人或

商标代理机构发出《商标评审案件结案通知书》，评审程序终止。当事

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

诉。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审理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等。

十二、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本评审事宜不收费。

十三、 审理结果

经审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将《商标评审案件结案通知书》送

达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十四、 结果送达

作出行政决定以后，通过邮寄、直接递交、数据电文方式送达当

事人。当事人委托商标代理机构的，文件送达商标代理机构视为送达

当事人。

十五、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十六、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七、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http://sbj.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局

邮政编码：100088

十八、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 8:00 至 11:30；13:30 至 17: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线“湾

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十九、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

信息。

第七部分 变更商标代理人

的申请和办理

一、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申请和办理变更商标代理人事宜。

二、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评审事宜的申请和办理

子项名称: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变更商标代理人的申请和办理

审理类别:

项目编码:

三、 办理依据

《商标评审规则》第十一条代理权限发生变更、代理关系解除或

者变更代理人的，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商标评审委员会。

四、 受理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五、 决定机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六、 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 办事条件

申请商标评审事宜，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

代理机构办理。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办理商标评审事宜，在中国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也可

以直接办理；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

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

八、 变更商标代理人申请材料

1. 与原代理机构签订的解约合同或申请人出具的与原代理机构

的解约声明；

2. 与新代理机构签订的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

3. 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九、 申请接收方式

变更商标代理人申请材料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递交的方式提交。

通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的，还可以通过商

标网上申请系统提交。



十、 办理基本流程和审理

商标代理人的变更申请须在商标局作出该案决定或裁定前，提交

申请材料，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商标局应当尽快完成商标代理机构的

变更。

十一、 办理方式

一般程序，即包括申请、审理、核准。

十二、 审批收费依据与标准

本评审事宜不收费。

十三、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有权申请办理商标评审申请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

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评审事宜。

商标代理机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委托人合法利益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必要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可以要求商标代理机构提供原件进行

核实。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人商标代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及时进行补正，

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审理工作。

对作出的决定、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出行政诉讼；

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提起行政复议。



十四、 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二）电话咨询: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对外咨询电话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010）63218500

十五、 投诉渠道

网上投诉 : http: //sbj. cnipa.gov.cn

投诉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邮政编码:100088

十六、 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一号商标大楼

（二）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日：8：00 至 11：30；13：30 至 17：

00

（三）乘车路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京市“红莲南路”公交站；地铁 7 号

线“湾子”或“达官营”站附近。



十七、 公开查询

申请人和商标代理人可以随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状态

和进度。公众可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查询商标代理机构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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